
  

证券代码：688598               证券简称：金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5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1年8月24日在长沙市岳麓区天祥水晶湾

西座638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寄乔先

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发送至

各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湖南金

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同意《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以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内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1-067）。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内容：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可供分配利润442,308,169.64元，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

（含税）。以2021年6月30日的总股本8,000万股计算，预计拟分配现金红利

4,000万元，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

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1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

属条件的议案》 

内容：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

为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0万股，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

的49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王冰泉、李军、王跃军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9）。 

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内 容 ： 公 司 于 2020 年 9 月 7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确定以2020年9月11日为股权登记

日，向截至当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要求，同意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为

39.75元/股（=40元/股-0.25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王冰泉、李军、王跃军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可转债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内容：为保证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正常实

施，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支付相关

投资款项。截至2021年8月24日，公司已投入自筹资金198,240,705.24元。本次

可转债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5,662,685.24元（不含税），在募集

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783,018.86元。 

以上自筹资金先行支付相关投资款项和发行费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鉴证报告，鉴证报告编号：天职业字[2021] 

37718号。 

公司拟以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和在募集资金

到位前支付的发行费用，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8,240,705.24元,拟以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

款项合计人民币783,018.86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可转债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1）。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内容：为合理利用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不影

响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建设、确保公司募集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基础上，根

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安排和资金状况，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的募集资金用于委托商业银行、信托机构和证券机构进行

固定收益类的投资理财，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办理具体投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

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2）。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可转债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内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可转债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该事项制定了

相应的操作流程，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不会影响可转债募投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可转债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设置调整的议案》 

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湖南金博碳素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发展需要，同意调整公司组织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内容：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黄军武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内容：为推动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延伸公司产业链，更好地优化公司资源

配置，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5,000万元人民币在益

阳高新区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博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当

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开展新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5）。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为审议公司2021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等相关事宜，提请于2021

年9月9日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筹办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该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1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

076）。 

特此公告。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25日 


